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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条例配套规定》

内容概要

《工伤保险条例配套规定(第4版)》内容简介：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直属的中央级法律图书专业出版机
构,法律、行政法规的权威出版机构。以法释法：将与主体法条文联系紧密、能直接对主体法条文有注
释说明作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条文置于主体法条文之下，标明效力层级，从最权威的角度对
主体法条文进行解读。
请示答复
收录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对于具体问题的请示答复。这些请
示答复是对具体法律适用的问题或具体案件的处理所作出的答复，反映了对某一具体问题或个案的处
理思路、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条文注释
对主体法条文以及密切联系的条文进行综合适用解释，注释法条中的重点、难点，帮助读者把握法律
规定的精髓，掌握法律原意。
案例指引
紧扣法律条文，收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公布的典型案例的裁判摘要通
过相关案例，可以进一步领会和把握法律条文的适用，从而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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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条例配套规定》

书籍目录

工伤保险条例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立法目的第二条 适用范围第三条 工伤保险费征缴第四条 用人单位公
示参保情况、安全防范义务第五条 工伤保险行政管理部门第六条 工伤保险政策与标准的制定第二章 
工伤保险基金第七条 工伤保险基金的构成第八条 工伤保险费率第九条 工伤保险费率方案的制定第十
条 工伤保险费缴纳主体及数额第十一条 统筹地区第十二条 工伤保险基金的管理第十三条 工伤保险储
备金第三章 工伤认定第十四条 认定为工伤的情形第十五条 视同工伤的情形第十六条 不属于工伤的情
形第十七条 工伤认定申请时限与主体第十八条 工伤申请程序第十九条 事故伤害调查与举证责任第二
十条 工伤认定程序及回避第四章 劳动能力鉴定第二十一条 职工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条件第二十二条 
劳动能力鉴定内容第二十三条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第二十四条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构成第二十五条 鉴
定程序及期限第二十六条 再次鉴定第二十七条 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原则第二十八条 劳动能力复查鉴定
第五章 工伤保险待遇第二十九条 工伤医疗待遇第三十条 工伤职工配置的辅助器具第三十一条 停工留
薪期第三十二条 生活护理费第三十三条 一至四级伤残待遇第三十四条 五、六级伤残待遇第三十五条 
七至十级伤残待遇第三十六条 工伤复发的工伤待遇第三十七条 工亡待遇第三十八条 工伤保险待遇的
调整第三十九条 职工因工发事故而下落不明的处理第四十条 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形第四十一
条 单位在特殊情形下的工伤保险责任第四十二条 职工被派遣出境时的工伤保险关系第四十三条 再次
发生工伤的伤残津贴第六章 监督管理第四十四条 经办机构责任第四十五条 经办机构与相关机构的工
伤服务协议第四十六条 费用核查与结算第四十七条 工伤保险基金收支情况的定期公布第四十八条 听
取工作意见第四十九条 工伤保险事务的监督第五十条 工伤保险的群众监督第五十一条 工伤保险的工
会监督第五十二条 职工与用人单位工伤待遇争议的处理第五十三条 工伤保险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事
项第七章 法律责任第五十四条 挪用工伤保险基金的制裁第五十五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违
法责任第五十六条 经办机构的违法责任第五十七条 工伤服务协议的解除第五十八条 用人单位与职工
违法行为的处理第五十九条 劳动能力鉴定违法行为的责任第六十条 未参加工伤保险单位的职工工伤
赔偿第八章 附则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关键名词的解释第六十二条 国家机构、事业单位等工伤保险制度
的建设第六十三条 非法用工单位工伤的一次性赔偿第六十四条 施行时间配套法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节录）（2009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节录）（2001年10月27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007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节录）（2009年8
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节录）（1989年4月4日）司法解释及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2006年8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和执行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时不得查封、冻
结和扣划社会保险基金的通知（2000年2月18日）⋯⋯请示答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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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条例配套规定》

章节摘录

　　“工作时间”是指法律规定的或者单位要求职工工作的时间，单位规定的加班加点时间也应视为
工作时间；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单位，单位确定的工作时间，为职工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是指
职工日常工作所在的场所，以及领导临时指派其从事工作的场所。“事故伤害”主要是指职工在工作
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和急性中毒等事故。　　“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主要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或
者单位要求的开始工作时间之前的一段合理时间内，以及在法律规定的或者单位要求的结束工作时间
之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职工在工作场所内从事本职工作或者领导指派的其他工作的相关工作。前者
包括从事与工作有关的准备工作，诸如运输、备料、准备工具等，后者包括从事与工作有关的工作，
诸如清理、安全存储、收拾工具和衣物等。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有两层
含义；第一，职工因履行工作职责，使某些人的不合理的或违法的目的没有达到，这些人出于报复而
对该职工进行的暴力人身伤害；第二，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职工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的意外伤
害，诸如地震、厂区失火、车间房屋倒塌以及由于单位其他设施不安全而造成的伤害等。需要注意的
是，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的暴力伤害要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有因果关系。　　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
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物质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
引起的疾病。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应注意：一是条例中所称职业病是条例覆盖范围内的用人单位的劳
动者所患的职业病。不在范围内的，不能依照本条例认定为工伤，也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二是条
例中所称的职业病必须是条例覆盖范围内的用人单位的职工在职业活动中引起的疾病。　　“因工外
出”是指职工不在本单位的工作范围内，由于工作需要被领导指派到本单位以外工作，或者为了更好
地完成工作，自己到本单位以外从事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工作。此处的“外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
到本单位以外，但是在本地范围内；二是指不仅离开了本单位，并且是到外地。“由于工作原因受到
伤害”是指由于工作原因直接或者间接造成的伤害，包括事故伤害、暴力伤害和其他形式的伤害。“
事故”包括安全事故、意外事故及自然灾害等各种形式的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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